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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方销售焦炭产品，能够拓展和稳定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稳定公司产品销售渠道，保障日常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公

司拟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向关联方山西省焦炭集团经

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炭贸易公司”）销售焦炭产品 10-15

万吨，拟增加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3亿元，增加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为 47.05—83.58 亿元。 

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为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因此公司与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的焦炭销售业务构成



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2020年8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

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6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3名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进行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增加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所处

行业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战略的实际需要。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定价政策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情况而制定，不会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股东大会表决时，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三）新增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 

本次新增 增加后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 项目 预计增加金额 

45.05—80.58亿元 
销售焦炭 

10-15万吨 
2-3亿元 47.05—83.58 亿元 

本次公司向焦炭贸易公司销售焦炭 10-15 万吨，拟增加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3 亿元，本次增加后，公司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45.05—80.58亿元调整为 47.05—83.58亿

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卫东 

主营业务：煤炭、煤制品、焦炭、钢材的销售与市场信息服务；

冶金炉料、辅助原料、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焦化设备、建材（除

木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不含小轿车）

及配件、装潢材料、土产日杂、服装、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农副产

品（除专控品）的销售；企业营销策划、煤焦新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与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

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焦炭贸易公司总资产 69,089.56万元、

净资产 3,809.05 万元、营业收入 5,771.73 万元、净利润-1,687.24

万元。 

（二）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为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因此公司与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的焦炭销售业务构成

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焦炭贸易公司的焦炭销售业务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

格，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情况制定。目前公司与

贸易公司签订了相关购销合同，对发货单位、数量、供货时间、质量

要求、验收标准、结算方式、商务纠纷等给予详细规定，明确了双方

权利、责任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能够稳定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充分利用

关联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符合公司所处行

业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 月 25日 


